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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基金



开放课题合同书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
	                                         

	承担单位
	：
	                                         

	项目负责人
	：
	                                         

	通讯地址
	：
	                                         

	电      话
	：
	                                         

	电子邮箱
	：
	                                         


	签订地点
	：
	辽  宁  省   沈  阳  市

	签订日期
	：
	2018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东北大学）

开放课题合同书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的规定，参考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管理办法，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甲方)与本项目承担单位       (以下简称乙方)经协商，就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核电耐蚀合金板材晶界析出行为原子尺度研究》项目开展合作研究达成一致意见，签订本合同。

1．项目概况
2．主要研究内容
3．进度计划



开放课题合同书 (2)

	4．资助金额与支付方式

4.1 资助金额

根据本项目的意义、主要内容和达到的效果，考虑项目负责人提出的申请和实验室的条件， 确定本项目的资助金额为 8 万元。

4.2 支付方式

本项目的资助通过下述方式来实现：

（1） 本合同生效后支付资助金额的50%，      万元（     万圆）至乙方单位帐户；
（2） 第二笔     万元（      万圆）经费待学术委员会评审组评审其前期所做工作取得的进展和成果后决定是否给拨付余款。

5．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义务为乙方提供方便的研究条件，为乙方人员使用本实验室的研究设备和仪器提供服务、协助和指导；

2).甲方有义务参加合作研究，根据项目负责人的安排，承担部分研究工作内容；

3).甲方有权根据在合作研究中的贡献，在参与本项目研究工作的部分论著中署名。

4).甲方有权对本项目进行管理，督促项目按计划正常进行。

5).乙方有义务向甲方提交研究计划、研究报告，接受甲方对项目的检查，填写有关开放课题管理与统计的各种表格；

6).乙方有义务在本项目资助下完成的论著中注有：“本项目得到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资助”字样。对有本实验室固定人员或客座人员为作者之一的论著，在作者单位之一中应注明“东北大学轧制技术及连轧自动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7).乙方有权根据开放课题管理办法和重点实验室有关奖励政策，享受甲方对本项目完成的论著和成果的奖励。



开放课题合同书 (3)

	6．研究成果的归属和分享

1).本项目资助范围内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归双方共同所有，项目申请鉴定和申请奖励由双方共同提出；

2).申请鉴定和申请奖励时项目完成单位和完成人的排名顺序根据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实际贡献由双方协商确定；

3).本项目中对涉及职务发明的专利成果，由双方单位作为专利权人，专利发明人根据在本发明中的实际贡献由双方协商确定;

4).其它未尽事宜按照我国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确定。

7．争议的解决办法

1).遇有争议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原则协商解决，未能取得一致时由 沈阳市 地方仲裁部门仲裁；

2).双方认为必要时，可按司法程序解决。

8. 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1).双方有义务为对方认为需要保密的技术文件和资料保密，涉及保密内容的，未经对方允许不得向第三方提供。

2).保密期限为10年。

9. 其   它




开放课题合同书 (4)

	甲

方
	单位名称
	东北大学

	
	项目负责人
	王昭东
	联 系 人
	张  颖

	
	通讯地址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3-11号东北大学RAL实验室

	
	联系电话
	024－83687220
	邮政编码
	110004

	
	图文传真
	024－23906472
	E-mail地址
	zhangying@ral.neu.edu.cn

	
	开户银行
	建行沈阳东北大学支行
	电话：024-83687506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3-11号

	
	帐    号
	21001464601059123456
	税    号
	1210000046300354XU

	乙

方
	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人
	
	联 系 人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图文传真
	
	E-mail地址
	

	
	开户银行
	

	
	帐    号
	
	税    号
	

	附   注：




开放课题合同书 (5)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乙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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